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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砚的书要出了， 心里很是为她高兴， 自认为是今年来最好的消息之一， 她请

我写个序， 虽窘于自己文笔不济， 但还是欣然为之。

因为， 这部书一直是希冀、 情愫、 责任与焦虑、 阵痛、 犹疑相伴相随相交织，

几度几乎搁置、 放弃。 作为好友， 大多是知道的， 所以抑制不住， 有话想说！ 可真

动起笔来， 却是迟疑、 又迟疑， 要说的似乎太多， 倒无从下笔了。 书的写作， 我们

一行同仁更多的是鼓励， 是期待。 每每传来写作困难、 时间不济、 搁笔数十日的消

息， 都使同仁们唏嘘、 叹息， 我甚至是茫然， 转瞬间， 留点 “狠话” 了。

令人欣慰的是， 竟然有结果了！

这几十万字的书， 有经济的、 环保的、 发展的理论性分析， 有传统的、 文化

的、 产业的实务性思考， 有规范的、 理性的、 效率的法治性研讨……

在我来看， 可以从中读出一个法律人的坚毅， 一个高校老师的情怀， 一个普洱

人的责任。 其实， 这还是一个践诺， 因为， 《普洱市古茶树资源保护条例》 颁布施

行时， 我和同仁感慨道， 这是普洱法治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个第一次！ 段砚说， 那我

就把它写下来， 她是说到做到了。

当然， 这部书有遗漏、 有遗憾， 但她思考了保护的必要性何在， 为何发展上急

切需要， 政府该如何监管， 各主体该怎样去落实措施， 权利人的权利该如何得到尊

重等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所以， 并不影响对良法善治追求的意思表示。

言有限， 意难尽，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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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 以良法促进发

展、 保障善治”。 当前， 环境资源的保护是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重点， 更是所有国

家必须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发展与保护似乎成了一对难以逾越的矛盾， 但是， 实际

上， 从理论上说发展与保护在很多时候并不矛盾， 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而发展

也有利于更好的保护。

普洱市因为是古茶树的起源之地和普洱茶的出产之地， 所以作为产业来说， 茶

叶经济是其支柱产业。 上述的矛盾在此方面显得尤为突出。 一方面， 古茶树资源在

全世界都很匮乏， 生态显得非常脆弱， 不要说过度开发， 保护不当都有可能造成资

源毁灭性的灾难； 另外一方面， 普洱市普洱茶经济规模巨大， 在全市的经济份额占

比高， 如果不开发利用好古茶树资源， 不仅周边企业和茶农将遭受惨痛的损失， 而

且古茶树资源将陷入故步自封的境地， 丧失了其对人类的重要价值。 对此， 历史上

有过惨痛的教训， 即使是当前也面临着非常具体的问题。

针对古茶树保护和发展的现状， 普洱市党委、 市政府有的放矢， 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各项措施。

然而， 千丝万缕总有一线所牵， “瓶颈” 在于立法， 所谓不成规矩何以成方圆，

各项措施的贯彻和落实， 均需要制度的明确和法律的保障。 法律所特有的规范作

用、 示范作用和预测作用等在古茶树资源的保护上具有不可替代性。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这样的表述。 没有法律， 特别

是没有良法， 善治就等于空谈。

良法必须是体现广大人民意志的法， 它保护的是人民的利益， 维护的是有利于

人民的社会秩序。 人民利益应当是多数人的利益， 在一般情况下， 应该是公共的利

益， 法律应该符合人性、 讲究人道、 体恤人情、 尊重人格。

 普洱市古茶树资源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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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良法不仅可以 “护航”， 而且可以 “导航”。 只有能够 “导航” 的法律才

是良法。 这是因为法律的导航作用是很明显的， 它为人们提供了三种行为模式， 明

确告诉人们： 哪些行为可以做， 哪些行为禁止做， 哪些行为必须做。 前一条是权

利， 不做也不违法， 但最好按法律导向去做。 后面两种则是义务， 违背法律的导向

就要受到法律的干预、 制止或惩罚。 《普洱市古茶树资源保护条例》 的出台正是坚

持制定良法的初心， 对于依法对古茶树资源进行保护与利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本书以古茶树保护的地方立法为例， 详细介绍普洱市古茶树地方立法的考量和

过程， 期望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分析， 系统地反思地方资源立法的相关问题， 确

立立法有效性的理念， 促进地方立法， 尤其是地方资源型立法的科学思考与实践。

全书分为十章， 从立法、 守法、 执法的视角进行审视， 有经济的、 环保的、 发展的

理论性分析， 有传统的、 文化的、 产业的实务性思考， 有规范的、 理性的、 效率的

法治性研讨。

立法具有不可替代性， 但其作用的发挥在于其有效性， 本质是利益的博弈和考

量， 立法技术、 立法程序、 法律层级及体系的定位， 法律效果， 法律实施均是地方

立法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普洱市关于古茶树资源保护的地方立法既有成功的地

方， 也有很多不足之处。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 关注地方立法的技术问题， 有利

于解决各类两难的矛盾， 从而指导和帮助我们建立符合科学发展的包括古茶树资源

保护和利用在内的法律制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 立法并非万能， 立法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普洱市古茶

树资源保护》 条例的出台， 一方面让我们欣喜， 毕竟这是具有突破性的一步， 虽然

路还很长， 但一旦纳入到法治的轨道， 因为法律的特殊性， 未来可期； 另一方面，

仅仅依赖于立法的途径， 仅仅依赖于法律的遵守和执行， 对于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

社会问题还远远不够。 齐头并进， 多措并举， 由里及表， 由内至外， 方是大道。 因

此， 在古茶树资源立法保护的问题上， 也应当特别注重法律与文化， 法律与其他制

度， 法律与商业习惯、 民俗习惯等的衔接和配合。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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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普洱市古茶树资源保护条例》 的
出台

古茶树是珍贵茶树种质资源， 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瑰宝， 是上天对普洱的特别

眷顾， 是普洱悠久农耕文明和 “世界茶源” 的佐证。 普洱市栽培茶树已有 1700 多

年历史， 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优化栽培， 孕育了丰富的茶树种质资源， 但现实中由于

受经济利益驱使， 出现了乱采滥挖、 伐树采摘等破坏古茶树资源和滥施农药化肥严

重影响古茶树品质的现象， 古茶树的生存、 资源生态受到严重威胁， 造成了难以挽

回的损失。 普洱市政府为此采取了多维度的保护措施， 但还是存在保护的种种困

境。 普洱市获得地方立法权后， 立法保护古茶树资源成为普洱市的必然选择。 《普

洱市古茶树资源保护条例》 的出台突破了古茶树资源保护现状的困境， 为解决此类

特殊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问题踏出了一条更宽广的路径，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一节 普洱市古茶树资源保护的困境和突破

一、 普洱市古茶树资源及分布范围

普洱市境内分布着 117. 8万亩的野生茶树群落， 有 26 座古茶山、 18. 2 万亩的人

工栽培型古茶园， 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们的栽培优化， 使得这里茶树类型齐全， 有野

生型、 过渡型、 栽培型古茶树古茶林活化石， 有丰富的茶树种质资源。 同时， 普洱市

的古茶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黄桂枢研究员编著的 《普洱茶文化论》 详细论证了普洱

市居于 “世界茶源” 的地位， 世界茶树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 其实物证据均可在普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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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找到， 即一是在普洱的土地上， 有全球唯一的、 距今 3540 万年的景谷宽叶木兰

化石； 二是在景谷、 景东、 澜沧发现的距今 2500 万年的中华木兰化石； 三是生长在

哀牢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镇沅千家寨有 2700 年历史、 有 “世界茶王” 之称的野生古

茶树及大面积野生古茶树群落； 四是澜沧邦崴有 1700 年历史的过渡型古茶树； 五是

澜沧景迈山有 2. 8万亩栽培型古茶园。 普洱市古茶山承载着普洱发展的重要文脉和鲜

明特色， 分布详情如表 1 - 1所示。

表 1 - 1 普洱市古茶山分布详情

所在县 （区） 古茶山名称 面积 （单位：亩）

墨江县

须立贡茶古茶山 9 645

迷帝贡茶古茶山 2 925

通关古茶山 4 305

坝溜古茶山 3 705

景星豪门古茶山 4 245

龙坝古茶山 4 305

景东县

老苍福德古茶山 6 945

金鼎古茶山 4 800

漫湾古茶山 3 075

御笔古茶山 4 185

哀牢山西坡古茶山 6 855

景谷县

文山古茶山 16 680

秧塔古茶山 1 710

南板黄草坝古茶山 6 870

联合龙塘古茶山 5 025

团结古茶山 2 970

镇沅县

振太古茶山 13 245

老乌山古茶山 6 255

田坝古茶山 3 000

勐大古茶山 3 780

马邓古茶山 1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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